施工员安全责任
一、直接执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规定，对所辖班组(特别是外包工队)的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二、参加安全生产检查，对施工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，从技术方面提出整改意见和办法予以消除。

三、贯彻、落实安全生产方针、政策，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程、规范标准，编制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方案或专业工程项目施工方案，要认真编制其安全技术措施，对确定后的方案（特别是方案中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），如有工程变更，应及时修订上报审批，安全技术交底必须以书面形式，直接对参加施工的人员进行，具体操作的工人都应签字，履行签认手续。

四、同公司、分公司安全部门密切配合，定人、定时间、定措施将公司提出的问题认真整改。

五、 参加各种安全设施、设备的审查和验收，经常检查所辖班组(包括外包工队）作业环境及各种设施、设备的安全状况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。对重点、特殊部位施工，必须检查作业人员及各种设备设施技术状况是否符合安全要求，严格执行安全技术交底,落实安全技术措施，并监督其执行，做到不违章指挥。

六、定期和不定期组织所辖班组(包括外包工队）学习安全操作规程，开展安全教育活动。
七、参加、配合因工伤亡及重大未遂事故的调查，分析事故原因，提出防范措施、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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